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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8/2021_2022__E7_94_98_E

8_82_83_E5_B7_A5_E7_c56_518166.htm 第三十条 省内变更应

提交以下书面资料： （一）变更登记申请表； （二）执业资

格证书； （三）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工资转移单原件； （四

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； （五）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

动合同的证明。 第三十一条 本省工程造价专业人员因工作调

动需更换外省或中价协各专业委员会颁发的执业资格证者，

先从网上管理系统申请，经所在地市、州工程造价管理机构

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，持下列材料到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

机构办理转出手续： （一）《甘肃省建设工程造价专业人员

执业资格转出申请表》； （二）执业资格证书和执业印章； 

（三）与接收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。 第三十二

条 持有外省颁发的工程造价执业资格证书转入本省者，需携

带原颁发机构出具的转出手续、执业资格证书和执业印章，

到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办理审核、数据入库和编排证号

，收回原执业资格证书和执业印章，并在网上管理系统填充

个人信息，将书面资料转入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验核，

由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更换执业印章。 第三十三条 省外

转入本省的工程造价执业资格，按证书中设定的专业或同专

业（或相近专业）换发资格证书。 第三十四条 由省外转入本

省工程造价执业资格时应提交以下书面资料： （一）《甘肃

省建设工程造价专业人员执业资格跨省转入申请表》一式两

份； （二）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 （三）单位人事部门出

具的工资转移单原件； （四）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



件； （五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（六）与接收单位签订的

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； （七）近期免冠一寸照片一张。 第

三十五条 工程造价专业人员学历、专业技术职称或单位地址

发生变更的，应在网上管理系统申请后，携带变更申请表和

相关原件到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办理变更手续；联系方

式、电子信箱发生变更的，应及时在网上管理系统自行更正

。 第三十六条 工程造价专业人员变更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

，除提交本办法规定的资料外，还应提交人事档案代理协议

、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缴纳养老保险名册及近期交费凭证。 

第三十七条 工程造价专业人员工作单位名称发生变更的，应

先在网上管理系统申请后，携带变更申请表、执业资格证书

、执业印章和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核准文件，到所在地工程

造价管理机构办理变更手续，并加盖“单位已变更”章，由

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更换执业印章。 第三十八条 工程造

价执业资格证书每二年进行一次验证。验证的内容为本人从

事工程造价工作的业绩、继续教育情况、从业行为、职业道

德等。 第三十九条 工程造价专业人员执业资格验证先在网上

管理系统申请，并提交下列书面资料： （一）《建设工程造

价专业人员执业资格证书验证申请表》； （二）执业资格证

书； （三）近二年完成的工程造价业绩（以网上记载为准）

； （四）近二年参加继续教育的证明材料。 第四十条 工程造

价专业人员资格验证结论分为合格、限期整改和注销资格证

三种。合格者由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加盖验证合格专用

章。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验证不合格，限期整改

： （一）近二年工作业绩未达到要求的； （二）近二年继续

教育不满40学时的； （三）未参加资格证书验证的； （四）



无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业绩记载的。 限期整改者名单在网上予

以公告，整改期限为三个月。 （百考试题造价）"#F8F8F8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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